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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一线

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精心指导昌吉州环境

执法大练兵工作

11 月 14 日，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总队长张新友一行，

到昌吉州指导环境执法大练兵工作。在听取昌吉州环保局关

于随机抽查、新《环保法》及配套办法执行、大练兵等工作

汇报后，张总队长提出了四点意见：一是要充分认识环境执

法大练兵的现实意义，大练兵的目的是磨练队伍，提升执法

水平，改善环境质量。要摸清环境家底，了解真实情况，适

应新形势的需要，把贯彻落实新《环保局》上升到国家战略

层面，坚决落实好；二是大练兵工作要突出重点，要落实环

境保护十项职能，把贯彻新《环保法》及配套办法、清理违

法违规建设项目、乌昌石环境同治等工作作为重点；三是做

好扶优扶强工作，目前自治区确定了 5 个地州作为先进集体

候选地州，后期根据各地州工作开展情况，要确定 4 个地州

作为先进集体上报国家评选，国家再从 4 个地州中评选出 1

个地州作为国家级大练兵先进集体，大家要争先创优，勇创

国家级先进；四是通过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，提前发现解决

问题比较突出的环境问题，提前做好迎接中央环保督察。

随后，督察指导组对昌吉州环境监察支队的所有行政处

罚案卷和按日计罚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、涉嫌环境犯罪的重

点案件开展了全面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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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环境执法大练兵督察组来

哈密督查工作

根据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《关于开展环境执法大练兵督

查的通知》（新环监察[2016]109 号）文件，环境监察总队

督查三组于 11 月 15 日下午对哈密市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开

展以来的工作进行督查，并赴辖区内企业进行实地检查，对

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跟踪指导，对参选案例案卷进行评查指

导，为哈密市环保局参选全国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优秀单位

和个人提供有力支撑。

加大重点案件办理力度，全面冲刺大练兵收官
之战

——乌鲁木齐市召开环境执法联动工作推进会议

图：乌鲁木齐市召开环境执法联动工作推进会议现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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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月 15 日，乌鲁木市召开环境执法联动工作联席会议，

进一步贯彻落实中级法院、市检察院、市公安局、市环保局

印发的《关于建立实施环境执法联动工作机制的意见》（以

下简称意见），解决目前环境执法联动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

题，推动环境执法与刑事司法的高效衔接，加快环境违法犯

罪案件的办理进程，持续形成高压震慑力。

市环保局副局长何殊鹏汇报了今年以来开展执法联动

工作和重点案件进展情况，提出了办理移送行政拘留和涉嫌

环境犯罪案件存在的问题下一步工作意见。乌鲁木齐县、高

新区（新市区）和沙区公安分局介绍了辖区内行政拘留案件

情况，重点研究讨论了关于逃避监管违法排污情形认定、危

险废物和有毒物质及其数量如何认定等问题，其中将环保部

给广东省环保厅关于“排污单位未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，

直接排放污染行为”的认定作为案例，与市公安部门就实施

行政拘留交换了意见，并就情形认定、启动联合执法机制等

达成一致意见，中级人民法院和市检察院就重大环境案件挂

牌督办制度如何考核、摘牌等具体落实工作、需要完善的配

套措施等提出了工作意见，对司法部门推进环境执法联动机

制的落实做了表态发言。会议专门邀请了自治区环保厅政策

法规处、环境监察总队的相关领导、业务骨干，帮助和指导

我市环境执法联动工作。会议将形成专题会议纪要，印发市、

区（县）相关部门落实执行，为办理环境违法犯罪案件提供

了法律、制度和手段上的保障。

此次会议认真贯彻落实第二次环境执法大练兵专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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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精神，切实推进环境违法犯罪案件办理，通过吃透法律精

神、善用执法利器和协调高效运转全面冲刺大练兵收官之

战，乌鲁木齐市各级环境监察队伍拧紧发条、卯足干劲，合

力攻坚，用扎实的工作成效，当好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的先锋

队和大练兵的排头兵。

乌什县环保局开展激素类化学品生产、

使用情况专项调查

近日，为确保环保部布署的激素类化学品调查工作的顺

利完成，按照自治区、地区环保局安排部署，乌什县环保局

明责任、抓落实，采取三项措施扎实开展了激素类化学品生

产使用情况调查工作。一是及时制定《乌什县环保局化学品

生产使用情况调查工作方案》；二是危废管理人员与监察大

队联动，危废管理人员负责调查表填报的指导工作，监察大

队将根据调查表填报情况进行详细调查；三是按照《环境激

素类化学品生产使用情况调查统计报表制度》附录要求，进

行行业全覆盖，在全县范围内查找相关企业，确定企业名单。

乌什县环保局此次调查主要是为了切实掌握全县激素

类化学品生产、使用及有关环境基础信息，掌握激素类化学

品生产和使用企业的数量、区域和行业分布特征等情况，并

动态更新生产使用化学品信息数据库，为进一步开展化学品

环境管理登记和建立化学品环境管理长效机制奠定基础。

https://www.sogou.com/link?url=TiECA-reDTCF07UWd6gYire3t0vfqZGLbZFNd_MhwD6kOpgggurkoQXCgGwp3k93EJW3YLTt4Fc.&query=%E6%9F%90%E8%B6%B3%E5%B9%B2%E5%8A%B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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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：工作人员正在发放调查表

乌鲁木齐市区（县）大练兵取得

阶段性成效

沙依巴克区查处适用四个配套行政拘留案件

沙依巴克区环保局在长胜西片区现场检查时发现乌鲁

木齐市汇锦果源果品有限公司通过渗坑排放污水，依法对该

单位行政处罚 5 万元，并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，公安机关于

2016 年 11 月 9 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决定对当事人作出行

政拘留 5 日的处罚。

米东区四个配套办法环境违法行为案件实现突破

米东区环保局自开展环境执法大练兵期间，共检查企业

137 家，处理信访案件 25 件，下发责令改正决定书 77 份，

立案处罚 77 件，拟处罚金额 150 万元。为实现大练兵结束

前对违反新环保法及四个配套办法环境违法行为案件的破

零，区政府召开环境执法联动工作推进会议，并抽调精兵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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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组成专案组，摸排重点案源 10 件，经过反复研究讨论，

确定实施查封扣押案件 1 件，拟实施按日计罚案件 1 件，已

完成初步调查取证拟移交公安行政扣留案件 4 件。

库尔勒市环保局对市区二类以上汽车维护

4S 店整改的情况进行后督察

2016 年 11 月 9 日，库尔勒市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针对

市环保局监察大队在 2016 年 10 月 11 日至 17 日对 16 家二

类以上汽车维护 4S 店检查时发现的环保问题（一是 16 家单

位的主要负责人及员工对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识淡薄；二是 16

家单位的环保档案和资料不齐全，现场检查时 16 家单位均

未能提供单位的环评批复手续和危险废物（废机油）转移联

单（两年内的）；三是 16 家单位都未建立危险废物（废机

油）产生、收集、贮存和转移处置的台账；四是一部分单位

未提供收集和处置废机油单位或个人的资质（危险废物经营

许可证）；五是 16 家单位的废机油收集贮存的场地和容器

不符合环保要求（无防雨、无防流失、无防渗漏等防治措施，

有跑冒滴漏现象。）；六是 16 家单位均未设置危险废物(废

机油)警示标牌；七是 16 家单位均未编制环境应急预案和环

境应急预案报备工作。）整改的情况进行了随机后督察抽查

工作，共对巴州美联四运石油化工产品有限责任公司、新疆

国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、新疆华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库尔勒

分公司、新疆上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等 4 家汽车维护 4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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店进行了抽查。4 家汽车维护 4S 店针对存在的环保问题已基

本整改，环评手续、编制环境应急预案和报备工作正在进行

中，预计 30 日后可完成。

届时，库尔勒市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将开展定期或不定

期的对汽车维护店执法检查，加大巡查频次和力度，切实规

范汽车维护行业危险废物（废机油）的收集、贮存、转移和

处置工作，使其纳入科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。

图：库尔勒市环保局对汽车维护店进行后督查

吉木萨尔县环保局对某化工企业环境

信访案件进行现场调查

群众举报反映某化工企业油污存在跑、冒、滴、漏现象，

造成坏境污染严重。针对该信访件，吉木萨尔县环保局第一

时间进行了调查处理。该企业年产 1100 万吨油页岩露天矿

开采和年产 47.8 万吨页岩油项目已于 2016 年 1 月至停产，

目前，正处于检修期，检查发现存在以下问题：一是 A 组加

热炉南侧碎石上有油污，加热炉的水封槽存水，瓦斯气管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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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的残留物质有散落痕迹。二是脱硫二期预留场地，检修吹

扫置换管线，产生的一些残液有渗漏地面痕迹。三是煤气发

生炉东南侧水泥地坪上堆放检修煤气发生炉时的黑色混合

物。

经核实，该企业检修期间确实存在跑、冒、滴、漏现

象。检修废液管理、收集、储存不规范。目前，吉木萨尔县

环保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

相关规定，要求该企业对上述问题进行整改，在整改未完成

前，不得开工生产。

图：环境执法人员对厂区现场检查

克拉玛依区环保局对两家企业责令停产整治

克拉玛依区环保局对前期日常检查中发现，克拉玛依市

东都保温材料有限公司的苯板加工项目和克拉玛依市深展

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润滑油调和加工项目均未环保验收擅自

投入生产，生产过程无污染防治措施的，当即对其立案调查，

通过现场检查、调查询问、拍摄取证后，2016 年 11 月 14 日，

克拉玛依区环保局对该两家企业下达了责令停产整治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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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，下一步克拉玛依区环保局将依法对其履行停产整治措施

的情况实施后督察。

喀什市环保局完善移动执法系统企业信息

近日，为加强企业档案管理，实现企业现场检查与企业

档案无缝对接，喀什市环保局充分利用新疆环境监察移动执

法系统的优势，先期将喀什市辖区内 3 家国控企业及喀什市

重点监控企业 3 家水泥厂所有档案信息全部录入到系统中，

确保在现场检查企业时，能随时调阅企业档案。

在此次信息录入过程中，喀什市环保局工作人员首先制

作“喀什市环保局一企一档信息采集表”模板；再将模板发

往各企业自行填写；随后再对回收的各企业填报的信息模板

进行认真审核；确认无误后，工作人员再将所有信息录入到

移动执法系统中，以确保采集的企业信息完全真实有效，以

保证日后执法过程的便利。

克州阿合奇县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

环境保护工作

为将 2016 年大练兵活动推向深入，切实加强阿合奇县

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管理工作，近日，克州阿合奇县对新、

老城区及五乡两场共 9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进行环境监察

执法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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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州阿合奇县监察人员会同县乡两级水源地管理部门

集中利用 2 天时间对所辖区集中式水源地逐一进行了排查，

严格按照《饮用水源地保护区技术》要求，根据排查情况有

针对性提出意见和建议，并且重申了水源地环境保护和落实

各项管理制度的重要意义。

克州将水源地环境保护工作纳入 2016 年环保执法大练

兵重要工作内容，通过实施一系列水源地环境保护监察工作

及监测工作的开展，基本掌握了本辖区内水源地保护工作情

况，及时消除了水源地的环境安全隐患，筑牢了全州各族群

众饮用水安全屏障。

察布查尔县高度重视秸秆禁烧工作

近期出现部分乡镇农民焚烧秸秆行为，已造成察布查尔

县空气中度污染，影响了空气环境质量和人民身体健康。察

布查尔县县委、县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将秸秆

禁烧工作提上工作日程。于 2016 年 11 月 12 日召开了关于

秸秆禁烧工作部署会议，察布查尔县县委、县政府、各相关

单位以及 15 个乡镇（场）的主要领导参加此次会议。

图：察布查尔县召开秸秆禁烧工作部署会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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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中传达了《关于做好秋季秸秆禁烧工作的紧急通

知》，对各相关单位明确工作责任，并对 15 个乡镇（场）

主要责任人落实了察布查尔县环保局、农业局以及农业机械

管理局联合制定的《关于开展禁止焚烧秸秆污染治理的公

告》，各乡镇(场)要就秸秆禁烧工作向广大农牧民进行宣传

教育，积极鼓励和引导农牧民采取机收留茬、粉碎还田等有

效措施，实现秸秆的综合利用，自觉做到不焚烧秸秆，并积

极举报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。

为加大巡查力度，强化监督检查。察布查尔县县委、县

政府分管领导带领县环保、农业、农机、消防、公安等部门

执法人员，多次对秸秆焚烧重灾区进行夜间突击巡查。对发

现的存在秸秆焚烧行为的，发现一起处理一起，严格按照相

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处罚。

图：察布查尔县县委、县政府分管领导与环保局执法人员

进行夜间突击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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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，广大人民群众要充分认识禁烧秸秆的重要意义，

自觉做到不焚烧秸秆，并积极抵制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。望

广大农（牧）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，共同努力，为使我们的

家乡天更蓝、水更清、树更绿、景更美而奉献自己的一份力

量。

典型案例

新疆龟兹矿业有限公司煤矸石堆场未采取

“三防”污染防治措施按日连续处罚案

【案例提供单位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环境监察支

队

【案例类型】按日连续处罚

【案例名称】新疆龟兹矿业有限公司煤矸石堆场未采取“三

防”措施按日连续处罚案

【主要违法行为】煤矸石堆场未采取“三防”污染防治措施

【污染类型】大气污染

【违法企业所属行业】煤矿企业

【处罚及执行情况】阿克苏地区环境监察执法人员对新疆龟

兹矿业有限公司开展了现场检查，经检查该公司擅自将生产过程

中所产生的煤矸石，堆放在位于西井煤场出口、临近库车河边，

堆放煤矸石约 500 吨、堆放高度约 3米，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

度的严密围挡，并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。首次处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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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万元并责令其立即改正违法行为，但复查时煤矸石堆场仍然没

有采取有效的“三防”措施防治污染，故阿克苏地区环境保护局

启动了按日计罚程序，向其下达了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，拟罚款

12 万元，并再次责令其立即改正违法行为。

【关键词】煤矸石、按日连续处罚

一、基本案情与审理过程

2016 年 9 月 10 日对新疆龟兹矿业有限公司进行了调查，该

公司擅自将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煤矸石，堆放在位于西井煤场临

近的库车河边，堆放煤矸石约 500 吨、堆放高度约 3 米，未设置

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，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

染。

阿克苏地区环境监察执法人员于2016年 9月 13日向新疆龟

兹矿业有限公司下达了《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》（阿地环责

改字[2016] 23 号），责令其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告知其环境监

察执法人员将在 30 日内对违法行为的整改情况进行复查，如拒

不改正将可能承担按日计罚的法律后果。

首次处罚：2016 年 9 月 17 日，阿克苏地区环境保护局对新

疆龟兹矿业有限公司煤矸石堆场未采取三防污染防治措施的违

法行为进行了集体审议，并决定给予 3万元的行政处罚，并要求

地区环境监察支队在 30 日内对该公司进行复查并向该公司下发

《行政处罚（听证）告知书》。

复查：2016 年 9 月 17 日，阿克苏地区环境监察支队执法人

员对新疆龟兹矿业有限公司的煤矸石堆场进行了复查，经查该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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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的煤矸石堆场仍未采取“三防”污染防治措施。环境监察执法

人员于 2016 年 9月 18 月再次向该公司下发了《责令改正违法行

为决定书》，责令其立即改正违法行为。

按日计罚：针对新疆龟兹矿业有限公司的煤矸石堆场未采取

“三防”污染防治措施的违法行为在复查时仍未改正违法行为，

阿克苏地区环境保护局决定启动按日计罚程序，原处罚金额 3 万

元，按日计罚日期为 2016 年 9 月 13 日-9 月 17 日共计 4 天，按

日计罚罚款金额为 12 万元。2016 年 9 月 20 日，向该公司下发

了《行政处罚（听证告知书）》，告知将给予其 12 万元的行政

处罚。2016 年 9 月 20 日，阿克苏地区环境保护局向新疆龟兹矿

业有限公司下发了《行政处罚事先（听证）告知书》（阿地环罚

告字[2016]第 30 号）， 2016 年 10 月 13 日下发了《行政处罚

决定书》（阿地环罚字[2016]）给予其 12 万元的罚款。

二、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

该案的煤矸石堆场未采取“三防”污染防治措施的违法行为

的法律适用问题：

该公司的违法行为违反了第七十二条 贮存煤炭、煤矸石、煤

渣、煤灰、水泥、石灰、石膏、砂土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应当密

闭；不能密闭的，应当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，并采

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。

依据《中国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一百一十七条 违

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

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，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;

拒不改正的，责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：



15

(一)未密闭煤炭、煤矸石、煤渣、煤灰、水泥、石灰、石膏、

砂土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的;

(二)对不能密闭的易产生扬尘的物料，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

高度的严密围挡，或者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;

三、本案启示

按日连续处罚是新环保法赋予环境保护部门的有效利剑，合

法合理的运用按日连续处罚的处罚手段对遏制企业的违法行为

起到了震慑作用，极大了增加了企业的违法成本，增强了环境监

察部门的执法效果，但同时按日计罚也涉及了处罚相对人的重大

利益，运用按日计罚程序时，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，不得侵

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。

经验交流

库车县环境执法大练兵"学练查"结合

提升环境监察执法水平

库车县自开展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以来，唱好学、练、

查三部曲。

以学促练，强化执法能力。库车县环保局将每周五下午

例会学习明确为雷打不动的一项制度，在部署工作的同时安

排一个小时学习环保法律法规。

以练促管，强化监管执法。严格按照环境保护部下发的

环境行政执法文书，执法人员持证上岗，并配备执法记录仪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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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录整个执法过程，规范调查取证行为，做到认定事实清楚、

适用法律法规准确，严格执行办理程序，合理行使自由裁量

权，全面提高环境执法案卷质量。

以查代练，强化严格监管。大练兵以来紧紧围绕“五大

专项行动”展开专项执法检查，发现环境违法行为严格依法

查处。

巩留县环保局采取有效措施转变工作作风
促进环保工作发展

为切实解决干部作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，巩留县环保局

紧紧围绕两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，大力加强作风建设，采取

有效措施转变环保局干部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有效促进了

环保工作。

一是全局工作人员能够严格贯彻落实上级各项方针政策，

认真执行上级党委、政府的重大决策、部署和工作要求，落

实工作责任，提高工作效率。对上级领导交办的工作事项，

都能在规定的时限内办结并保证办理的质量，不推诿拖拉。

二是全局工作人员能够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想问题、

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，对基层单位及群众的各类请示、

申请及时办理和回复。热情接待来电来访人员，努力为群众

解难题办实事，急群众之所急，想群众之所想，积极打造人

民满意形象。

三是能够不断强化依法行政意识，规范行政执法行为，

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办事，突出以人为本、执政为民的理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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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，没有滥用职权的现象发生。

在日常工作中，注意加强干部作风建设，强化服务意识，不

断提升思想道德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，对待群众热情有礼，

对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

则认真办理，杜绝以权谋私，努力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

的宗旨。

四是以落实《机关效能责任追究暂行办法》、《首问责

任制》和《限时办结制》三项制度为切入点，强化机关干部

职工服务和责任意识，提高工作效能，促使服务质量、效率

和水平明显提高。健全完善了一系列方便企业、群众办证、

办事措施，将办公场所前移，主动上门为企业讲解环境保护

的基础知识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报程序、污染减

排等内容，为企业提供环保技术支持，使企业在发展中不走

弯路、少耗钱财。对于满足环保准入条件的，涉及民生工程、

基础设施、生态环境建设等有利于扩大内需的项目，继续实

行环评审批“绿色通道”，得到了各级领导和企业的高度赞

扬。


	近期出现部分乡镇农民焚烧秸秆行为，已造成察布查尔县空气中度污染，影响了空气环境质量和人民身体健康。察
	会议中传达了《关于做好秋季秸秆禁烧工作的紧急通知》，对各相关单位明确工作责任，并对15个乡镇（场）主
	为加大巡查力度，强化监督检查。察布查尔县县委、县政府分管领导带领县环保、农业、农机、消防、公安等部门

